
乌司发〔2025〕17号
乌审旗司法局关于开展2025年全旗人民调解员业务知识培训及表彰奖励工作的通知

各苏木镇、嘎查村（社区）人民调解委员会、行业调委会，各司法所：

为进一步提高全旗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，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水平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构建平安乌审、法治乌审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决定举办2025年全旗人民调解员业务知识培训及表彰奖励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内容与对象

（一）培训内容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土地纠纷调解技巧、心里战术和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
（二）培训对象
全旗人民调解员
培训时间及地点

培训时间：初步定于2025年6月1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:30（如有会议冲突，另行通知）。
培训地点：会议采取视频形式，受表彰奖励的单位代表、优秀调解员、嘎鲁图镇各嘎查（社区）调委会、行业性、专业性调委会在主会场（7号楼7206楼会议室）参加，其他各调委会在所在地苏木镇视频会议室参加。

三、表彰推荐名额和分配原则

本次会议拟表彰“全旗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”14个，“全旗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”14名（11个行业性调委会、5个专业调解室、8个品牌调解室，推荐先进集体2个、优秀调解员2名；各苏木镇推荐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进集体2个、优秀调解员2名）。

四、培训及表彰工作有关要求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有关部门、苏木镇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表彰工作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；为确保对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取得实效，各苏木镇、旗直各有关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组织本地区、本部门人民调解员积极加入培训，把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全面加以落实。

（二）要全员覆盖，突出重点。各单位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参会人员，确保苏木镇（嘎查村、社区）调委会、行业调委会，调解员都参加培训，各会场维护好会场秩序，确保培训活动有序开展，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要及时总结经验,巩固培训成果。旗直各有关部门、各苏木镇培训后及时将培训总结、简报报送至旗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。

（四）培训期间费用。培训人员培训费、讲课费（培训书本费、会议用品费用）由司法局统一提供。

请旗直各有关部门、各苏木镇确定1名联络员，务必于2025年6月10日下班前将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电子版反馈旗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邮箱，附件2、附件3需纸质版报送至旗司法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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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联络员信息及培训人员报名回执

2.全旗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

3.全旗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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